附件2:
水平衡测试技术服务协议

甲方：福州高速融馨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结合双方实际，经过友好协商，签定本合同，以求共同遵守，具体条款如下：

一、甲方作为委托方，委托乙方对福州高速融馨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市政水表（户号为00088227的水表户号）内的市政供水管网用水区域进行水平衡测试和查漏服务。

二、测试标准：依照GB/T 12452-2022《水平衡测试通则》和GB/T7119-2018《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》等相关国家标准。

三、甲乙权利义务
（一）乙方作为水平衡专业测试服务单位，须指定专业的水平衡测试人员至甲方的现场进行测试工作，并摸清用水现状，各用水之间的定量关系，协助企业完善用水档案，并提出用水节水合理化建议，查出当前存在用水问题，向甲方提供完整的书面报告。

（二）乙方对甲方用水区域进行水量平衡测试，包括测试前准备阶段、测试阶段、数据处理汇总阶段、合理用水分析阶段；乙方在甲方符合测试条件后，90个工作日完成水平衡测试及报告的编制（出现不可抗拒的影响测试进度的特殊原因除外）。

（三）甲方作为委托方，须指定专门负责人配合乙方技术人员跟甲方相关部门协调工作，落实抄表人员采集数据，建立抄表台账和用水报表分析；按照水表配备的原则，满足水平衡测试的要求；提供水平衡测试区域基本概况，并提供真实有效的各单元数据，以便水平衡测试真实有效的顺利完成。

（四）乙方负责用水数据分析、绘制给排水管网及水表计量网络示意图；根据国家标准及市节水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，编制《水平衡测试报告书》，交甲方及节水主管部门备案，并通过节水主管部门对于该项目的现场评审和验收；

（五）乙方负责协助甲方申报用水指标调整事宜；

（六）最终成果：乙方应提交电子版报告一份；纸质报告1份。

（七）查漏工程所需仪器、设备及设备材料消耗、校准、技术服务由乙方负责。

（八）甲方委派熟悉管网的人员配合乙方工作，提供乙方施工时需要的临时用电等，并提供乙方人员及设备进出的便利。

（九）乙方只负责探测定点，不对漏点进行开挖和修复。如果甲方委托乙方开挖则需另行收费。

（十）如果不是直漏的原因，乙方通过其它技术手段使管道用水或水表读数恢复正常，加1个漏点计数。

（十一）乙方在完成检测后，将管网漏点位置，向甲方有关人员现场交底，甲方应组织验收，并协助乙方工程款项结算事宜。

四、费用及结算方式

（一）水平衡测试费用（含税）：人民币       （¥      ）。查漏费用（含税）：每检测到壹个漏点收费人民币   （¥      ），具体数量以现场查到的漏点数量为准。

（二）结算方式：

乙方水平衡测试及查漏服务完成后，提交的水平衡测试报告通过验收调整指标且甲方收到发票后，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费用。

五、履行期限：五年，甲方取得《水平衡测试报告书》后，报告书有效期内甲方用水指标需调整时（报告有效期与2025年官方文件公告的年限相同，年度月均取水高于5000m³以上的为3年，年度月均取水低于5000m³以下的为5年），乙方应免费为甲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水平衡测试竣工后，如提交报告不符合节水主管部门要求，乙方负责无偿修改和返工直至达到符合要求。

（二）若甲方指定的专门负责人（姓名：赖士超；电话：18608888752）经乙方书面、微信催告后仍不配合乙方技术人员，导致乙方无法获取GB/T 12452-2022《水平衡测试通则》里要求的相关需要的资料（例如职工人数，往年用水量信息等水平衡测试必需的信息），导致乙方无法完成水平衡测试报告，甲方仍需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乙方合同款项。

（三）若甲方逾期未支付相应金额需支付每日万分之二的违约金。

本合同未言明事项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功的，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合同一式捌份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肆份。若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经双方盖章的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